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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第 18 屆機關檔案管理初評評獎共同缺失 

壹、 檔案管理規劃與培訓 

一、 檔案管理的計畫項目過度細分徒增行政作業的負擔，中程計畫

和年度計畫的內容仍嫌簡略，未能詳列分年、分期的改善事項

以及績效管考指標，且中程和年度計畫的內容亦缺乏連結關係 

二、 標竿學習對象的規劃與選擇，除了曾是金檔獎獲獎機關外，亦

應考量標竿學習對象可供本機關學習的特色，再是強調標竿學

習的心得回饋作為該所檔案管理業務的精進與改善。 

三、 宜參照檔案管理局專業分級培訓計畫的精神，改進該局檔案管

理教育訓練依照檔管專責人員、新進人員和一般人員不同的需

求，實施分級培訓課程，減輕同仁整體的教育訓練負擔。 

四、 人員參與教育訓練後，建議能將學習成效分享同仁，例如以簽

核文件、讀書會、經驗分享或建立資料庫等方式，並落實於業

務執行。 

 

貳、 檔案立案編目 

一、 案卷案名不應直接以類目名稱如「其他」、「綜合業務」、「本機

關法規」、他機關法規」及「他機關法規研修徵詢及宣導」等作

為案名，如此會造成案名重複，建議給予具體並彼此區隔之案

名。 

二、 編目時應將本文(機關簽辦函稿及來文之公文部分)及其附件分

開著錄頁數。 

三、 光碟片上應寫標註文號、檔號及光碟內容摘要，三者缺一不可。 

四、 附件為光碟片者，本文頁數旁也要標註，以利與目次表附件註

記處互相勾稽。 

五、 應定期抽檢案件或案卷校核單，檢查各著錄項目內容與檔案原

件所載內容是否相符，並相校核相關資料陳核機關權責長官。 

六、 應定期統計檔案歸檔案件數量及標目數量並陳報權責長官。 

 

參、 檔案鑑定與清理 

一、 分類表名稱後面應加註起訖時間，使分類表依序排列並方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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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且分類表啟用/停用時間應接續，不重疊。 

二、 若有新增分類號，應視為全新區分表於系統新增新的區分表並

標註啟用日期，而非直接將新分類號加入現有區分表中。 

三、 銷毀目錄會辦各科，請逐一檢視並逐一核章，避免疏漏且可保

護檔管人員。 

 

肆、 檔案保管與庫房設施 

一、 庫房門下加 2公分門檻。 

二、 庫房門及庫房內分間牆應具 1小時防火時效 

三、 檔案架存放檔案標式，註記檔號最小 1卷～最大 1卷即可。 

四、 同一卷檔案內之件與件放置順序，請依早者在上，晚者在下的

原則編排目次號。 

五、 光碟片如為附件，其本身要用專用筆書寫檔號；絕不可用紙黏。 

六、 附件在目次表上，要註記附件名稱及存放位置。 

七、 緊急應變計畫，其內容要有任務編組、工作分配、人力配置及

通報程序等敘述；情境演練後，要有檢討及紀錄。 

八、 清查計畫建議如下： 

(一) 清查數量，卷或件要明確；清查人力，亦要明確載明有多

少人。 

(二) 清查單位，要載明以「卷」或「件」清查。 

(三) 清查時程，有多少檔案數量要清查，搭配人力，列表管控

時程。 

(四) 清查報告書要上陳，並將後續須處置事項之經費、時程、

人力等詳述。 
 

伍、 檔案應用 

一、 推廣活動可配合地方重要活動或廟宇祭典辦理，有助推廣。 

二、 應利用機關內核心檔案進行檔案應用研究，如人口結構分析、

地方發展歷史軌跡或姓氏分布研究等。 

三、 網站設置「檔案應用專區」，可與檔案管理局網站連結，利用檔

案管理局的網路資源，充實網站內容，並將已辦過展覽在網站

以線上展覽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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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文書與檔案作業資訊化 

一、 線上申請比率應為「公文展期」、「檔案檢調」及「延後歸檔」

總和計算之平均。 

二、 應「定期」檢測電子儲存媒體有效性，並於紀錄表中標註檢測

日期，並依檢測日期區分，保存每次檢測紀錄。 

三、 檔案檢調應優先借調已辦理影像掃描建檔之公文，採線上閱

覽。 

四、 公文系統帳號申請表中增加公文權限（如：收發文、檔管、承

辦，是否兼職等），俾利人員及權限異動管理具一致性。 

五、 收發文使用電腦應專機專用，作業系統及防毒軟體應隨時更新，

並移除其他軟體(如：遠端桌面連線/通訊/社交軟體) 及定期執

行 windows update及防毒更新，以確保資訊安全。 


